专利法大纲版
第一部分：总则（1-21）
1.  立法宗旨
2.  规定发明创造的含义
3.  各级专利行政部门的主要职责
4.  关于保密
5.  四种不授予专利权情形（国家法律、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角度还有遗传资源）
6.  职务和非职务发明创造的权利归属
7.  不得压制非职务发明专利申请
8.  合作、委托完成的发明创造权利归属
9.  先申请原则，重复授权原则和同一申请人的选择原则
10.  专利权（和申请权）的转让
11.  专利权的效力
12.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规定
13.  临时保护
14.  国家的指定实施
15. 共有人对共有专利权的实施
16.  对职务发明人的奖励和报酬
17.  发明人或设计人的署名权和专利权人的标记权
18.  外国人和组织的申请资格
19.  关于代理
20.  中国人向外国申请专利和国际申请的规定
21.  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要求
第二部分：授权条件（22-25）
22.  发明和实用新型的专利性条件（三性）
23.  外观设计的专利性条件
24.  不丧失新颖性的公开（宽限期）
25.  不授予专利权的6种情形
    第三部分：专利申请（26-33）
26.  发明和实用新型申请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27.  外观设计的申请文件要求
28.  申请日的确定
29.  优先权
30.  优先权手续
31.  单一性要求
32.  随时撤回
33.  对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规定
    第四部分：专利的审查和批准（34-41）
34.  发明专利的初步审查公开
35.  发明专利的实质审查启动
36.  发明专利提交资料的义务
37.  发明专利实质审查中不符合规定的处理
38.  发明专利的驳回
39.  发明专利的授权
40.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授权
41.  复审程序
第五部分：专利的期限、终止和无效（42-47）
42.  专利权的期限
43.  缴纳年费义务
44.  专利权期限届满前的终止
45.  无效宣告请求
46.  复审委员会对无效宣告请求的处理及司法程序
47.  宣告专利无效的效力
第六部分：强制许可（48-58）
48.  强制许可的两种情形
49.  特殊情况下强制许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50.  公共健康情况下的强制许可

51. 从属专利的强制许可
52. 半导体技术的强制许可

53. 强制许可的目的（供应国内市场）
54.  强制许可请求人应提交证明
55.  强制许可的作出、登记、公告和取消
56.  强制许可实施权的限制
57.  强制许可的使用费
58.  对强制许可决定不服的司法救济
第七部分：专利权的保护（59-74）
59.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60.  被侵权的救济途径
61. 专利侵权的举证责任
62. 不构成侵犯专利权的证据
63.  假冒专利
64. 管理专利工作部门对侵权行为的调查取证
65.  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
66. 诉前申请责令停止侵权行为

67. 诉前申请保全证据
68.  侵权和临时保护的诉讼时效
69.  免责行为
70. 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侵权行为
71.  擅自向外国申请专利泄密的处分
72.  侵夺非职务发明创造权益的行政处分
73.  管理专利工作部门参与专利产品经营的法律责任
74.  国家机关专利管理工作及有关人员渎职行为法律责任
第八部分：附则（75-76）
75.  申请专利的费用
76.  本法施行时间
